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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致電力地下化進行牛步、民怨四起。而台電電桿又往往遭其他單位附掛看板、監視器等，導致

街道景觀雜亂，有礙都市景觀。若遇強風或豪雨，也可能會造成供電不穩定，以及電線纏繞等意

外傷亡。 

三、據台電資料顯示，截至民國 101 年，以新北市淡水、三芝、石門、八里、泰山、林口等

六區為例，架空高壓線路回長共 1,595 公里尚未地下化，六區未完成電桿地下化比例依序為，

40.12%、75.28%、71.12%、51.66%、35.62%、16.89%。 

提案人：吳育昇  徐欣瑩  呂玉玲 

連署人：孔文吉  王育敏  呂學樟  吳育仁  陳鎮湘  

蔡正元  盧秀燕  徐少萍  簡東明  李貴敏 

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二十六案，請提案人黃委員志雄說明提案旨趣。（不在場）黃委員不在場，本案暫不

予處理。 

進行第二十七案，請提案人羅委員明才說明提案旨趣。（不在場）羅委員不在場，本案暫不

予處理。 

進行第二十八案，請提案人潘委員孟安說明提案旨趣。（不在場）潘委員不在場，本案暫不

予處理。 

進行第二十九案，請提案人劉委員建國說明提案旨趣。（不在場）劉委員不在場，本案暫不

予處理。 

進行第三十案，請提案人鄭委員麗君說明提案旨趣。（不在場）鄭委員不在場，本案暫不予

處理。 

進行第三十一案，請提案人邱委員志偉說明提案旨趣。（不在場）邱委員不在場，本案暫不

予處理。 

進行第三十二案，請提案人李委員昆澤說明提案旨趣。 

李委員昆澤：（17 時 26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院委員李昆澤、邱志偉、趙天麟等 15 人，針對

日前高屏溪疑似遭受污染，飄散出臭酸味，已經是近四個月來第三起疑似遭污染事件，高屏溪為

大高雄地區居民用水的主要來源，如遭到污染將影響大高雄地區至少三萬兩千餘戶的日常用水，

行政院應責成相關主管機關，加強高屏溪流域之水質管理，嚴加稽查排放污水或是傾倒廢污水等

不法者，以保障大高雄地區民眾用水權益。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。 

第三十二案： 

本院委員李昆澤、邱志偉、趙天麟等 15 人，針對日前高屏溪疑似遭受污染，飄散出臭酸味，已經

是近四個月來第三起疑似遭污染事件，高屏溪為大高雄地區居民用水的主要來源，如遭到污染將

影響大高雄地區至少三萬兩千餘戶的日常用水，行政院應責成相關主管機關，加強高屏溪流域之

水質管理，嚴加稽查排放污水或是傾倒廢污水等不法者，以保障大高雄地區民眾用水權益。是否

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

說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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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高屏溪為大高雄地區民眾用水的主要來源，然而在，今年一月二十九日、三月七日，高

屏堰原水都因水中臭味以及總有機碳數質飆高，造成高雄部分地區緊急停水。 

二、今年四月二十七日，高屏溪再度發生疑似遭到污染的問題，飄散出臭酸味，自來水公司

第 7 區管理處檢驗後表示，高屏溪原水臭度多在 4 度以下，經淨水場處理，臭度降至 3 才可供水

，二十七日，檢驗人員取樣時發現臭度達 20 度，臭味數值是平日的 5 倍，因此停水及減壓因應

，約 3 萬 2 千戶受影響。 

三、高屏溪為大高雄地區民眾主要用水來源，然而短短四個月內，竟然發生三次疑似原水遭

污染的問題，嚴重影響大高雄地區民眾用水的權益。 

四、為保障大高雄地區民眾用水權益，行政院應責成相關主管機關，加強高屏溪流域水質管

理，嚴加稽查排放污水或是傾倒廢污水等不法者，預防再有類似的情事發生，以保障高屏溪流域

飲用水安全。 

提案人：李昆澤  邱志偉  趙天麟 

連署人：葉宜津  陳亭妃  鄭麗君  吳秉叡  李俊俋  

陳歐珀  楊 曜  魏明谷  黃偉哲  陳其邁  

林淑芬  林佳龍 

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三十三案，請提案人江委員啟臣說明提案旨趣。（不在場）江委員不在場，本案暫不

予處理。 

進行第三十四案，請提案人許委員添財說明提案旨趣。 

許委員添財：（17 時 27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院委員許添財、陳歐珀、陳亭妃、葉宜津等 14

人，有鑑於台南鹽水牛墟每逢趕集日，攤販群聚造成交通阻塞，引起地方民怨。惟牛墟是早期台

灣農業發展史的見證，曾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，不應任其煙消雲散。建請行政院責成文化部統合

地方文化特色，活化牛墟文物館，舉辦牛墟節慶，透過文創設計，重現「牛」的意象，讓民眾再

體驗傳統牛墟文化。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。 

第三十四案： 

本院委員許添財、陳歐珀、陳亭妃、葉宜津等 14 人，有鑑於台南鹽水牛墟每逢趕集日，攤販群聚

造成交通阻塞，引起地方民怨。惟牛墟是早期台灣農業發展史的見證，曾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，

不應任其煙消雲散。建請行政院責成文化部統合地方文化特色，活化牛墟文物館，舉辦牛墟節慶

，透過文創設計，重現「牛」的意象，讓民眾再體驗傳統牛墟文化。是否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台灣古代曾有原生種牛，但早已滅絕，澎湖、台南左鎮、關廟等地曾發現化石。現在所

稱的「台灣牛」，都是從外地引進，並陸續進行改良。明鄭時期為推動「寓兵於農」政策，並鼓

勵漢人來台開墾，曾規定渡台者「每人給銀三兩，三人給牛一頭」。台灣水牛適應水稻耕作環境

，黃牛擅於耕作旱田與拉車，對台灣農業發展與經濟繁榮，都有不可磨滅的貢獻。 

二、昔時牛隻需求旺盛，清朝時期台灣各地設立多處牛墟，目的是將牛隻買賣集中交易，並


